各财产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
为落实《<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有关要求，支持有意愿的内地保险公司在香港市场发行巨灾债券，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保险公司为转移地震、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事件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巨灾风险损失，可以通过特殊目的保险公司在香港市场发行巨灾债券。

二、在香港地区设立的特殊目的保险公司，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一）经香港保险监管机构核准，能与向其分出保险风险的保险公司实现破产隔离；
（二）其资产由符合香港保险监管机构要求的金融机构托管；

（三）对向其分出保险风险的保险公司的最大赔付责任，建立覆盖分出再保险合同完整存续期的全额现金质押、资产保全或其他具有同等保护作用的保护机制。

保险公司应当通过签订再保险合同的方式，将相关巨灾风险分保给符合上述条件的特殊目的保险公司。

四、特殊目的保险公司作为境外再保险人，应当在中国再保险登记系统中进行登记，登记时需提供以下信息：

（一）公司名称；
（二）公司地址；

（三）香港保险监管机构营业许可；

（四）公司营业执照或同等效力证明文件；

（五）托管金融机构名称及注册地；

（六）再保险结算银行账户信息；

（七）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八）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内容。

完成登记的特殊目的保险公司，自动进入合约首席及最大份额接受人有效清单。

五、保险公司通过特殊目的保险公司发行巨灾债券，应当严格遵守本通知以及内地和香港地区的相关法律规定，加强对巨灾债券的法律、信用、流动性等风险的监测和分析，制定应急处置预案，保证巨灾债券交易合法、合规、安全。

六、保险公司应当在特殊目的保险公司发行巨灾债券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巨灾债券有关情况报告银保监会或其省一级派出机构。

《中国保监会关于实施再保险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2015〕28号）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2021年9月17日


